
保密协议 

 
甲方(披露方):【舒茨曼座椅（宁波）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地址：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兴慈五路与滨海七路交汇处 

联系人：王 麒  

联系人邮箱：wangq2@sci-seat.com 

联系电话：19957450117 

 

乙方(接收方):【                     】公司 

主要经营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邮箱： 

联系电话： 

鉴于 

上述各方拟就【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交易”）开展磋

商和/或合作，在磋商和/或合作过程中，一方将向对方提供己方包括保密信息

（“保密信息”定义如下）在内的企业相关信息及数据。 

据此，本着尊重对方知识产权成果、保护披露方合法在先权利，就接收方

应对此承担的相关保密责任事宜，经双方共同友好协商，同意遵循以下所列的

协议条款。 

1.“保密信息”的定义在此协议中泛指一方（“披露方”）所拥有的、不为第三

方所知悉的且被披露方采取保密措施所保护的信息。该等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商业模式、商业计划、财务预算和模式、计算机程序、源代码、数据、



运算法则、员工、专家、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名单及专长、方法、方式、步骤、

创意、发明（无论是否取得专利）、图表和其他技术、商业、财务和产品发展计

划、预算、策略和信息，以及披露方从第三方处获得的但应承担保密责任的信

息。保密信息不限传达方式及是否为草稿或最终确认稿，也不论是否在信息载

体上被标明“秘密”“机密”、“绝密”、“专有”、“保密”等字样。 

2.双方同意，接收方仅限于为履行上述“项目”或“交易”之目的而使用披露

方所提供的保密信息。 

3.信息接收方应： 

(1) 将以对待自己的“保密信息”一样谨慎地对待披露方的“保密信息”； 

(2) 仅向其必要知悉机密信息的雇员披露另一方的“保密信息”，且需确保雇

员必须事先同意，无论是作为雇佣条件或为获取“保密信息”的目的，遵守并

受与本协议的规定基本相同的条款和条件的约束； 

(3) 仅限于披露时的目的使用该等“保密信息”； 

(4) 除非披露方书面同意，对于另一方“保密信息”中的任何软件程序，其

将不予以修改、反向工程、分拆、制作衍生作品、或散发； 

(5) 除非获得披露方的预先书面同意，接收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公布或披露

任何保密信息； 

(6) 接收方应确保所有保密信息的安全和机密性；未获得披露方的书面同意，

不得复制任何保密信息或是把保密信息转换成其他可替代格式。 

4.第 3 条的限制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1)已到公布时间或在未违反本协议的情况下进入公共领域并可被大众任

意获取； 

(2)从另一并无任何保密义务的第三方合法地获得； 

(3)在从披露方获得之前，接收方已合法地知道并对使用或披露该等资料并

无限制； 



(4)由接收方在不违反本协议情况下独立地开发或制作； 

(5)第三方可以一般地取得而无任何披露之限制； 

(6)根据法院命令或为遵守法律的规定而披露，但接收方应至少在信息披露

时提前 5天告知披露方，以使披露方可以寻求任何可行的方式保证其利益不受

损害。 

5.一经披露方书面要求，接收方及其雇员或代理等所持有的所有“保密信息”

及其任何副本均须立即交还提供方。 

6.任何一方无义务向对方披露任何特殊信息，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披露均系自愿

且披露本身不构成： 

(1) 任何保证或担保； 

(2) 对任何产品，服务或未来的业务关系的承诺； 

(3) 寻求业务或带来本协议未明确规定的义务； 

(4) 除另有规定，转让或许可披露方的任何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权利。 

此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协议的存在，本协议条款，以及

已经进行的，正在进行的或将要进行的商谈予以披露。 

7.接收方承认，如果其违反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和条件，若损害赔偿金无法弥

补的，披露方有权就该项违约事由申请禁制令或采取其他救济措施。 

8. 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一方不能将本协议的全部或部分权利或义务转让给

其他第三方。  

9. 如果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被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判定为有残缺的、无效

的、或是无法强制执行的，则该条款应从本协议中被删除，余下条款仍然具有

法律效力。 

10.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5 】年；但是，接

收方对披露方已披露的保密信息在第 3 条下的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然有效，

除非该等“保密信息”属于第 4条规定的情况。此外，第 5、7、10、11 条在本



协议终止后继续有效。 

11.双方承诺在业务往来期间严格遵守以下约定： 

11.1不以任何名义向对方（包括其参股、控股、实际控制或其他关联关系的

单位，下同）人员（包括其亲属或其他利益关系人等，下同）输送各种财产性

和非财产性利益或好处。 

11.2不得与对方人员开展经营活动，相互有亲属关系的人员应主动回避。在

双方合作终止后 2年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接受对方人员任职或提供服务。 

12.如违反前述约定，违约方应按合同金额（非固定金额的合同按照实际已发

生的金额，下同）的 3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无法确定合同金额的，应向守约

方支付违约金 30 万元并且取消后续业务询价资格。构成犯罪的，则送交司法机

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13.一方发现对方人员存在违反前述诚信自律条款行为的，应向对方合规部门

或司法机关举报。 

14.合同的变更、转让、终止或被撤销、无效不影响前述诚信自律条款的效力。 

15.本协议取代双方以往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关于“保密信息”的协议，未经双

方书面同意不得取消、修改、转让；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解释，

本协议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均须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16.本协议下的任何通知、请求或其他通信往来，在交付投递至对方文首所书

的联系方式或号码后视为已送达；其他方式的通知在对方收到时视为已经送达。 

17.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披露方）：舒茨曼座椅（宁波）有限公司 

【公司印章】 

 

 

2019 年   月   日 

 

 

乙方（接收方）： 

【公司印章】 

 

 

2019 年   月   日 


